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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39]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修改〈专利审查指南〉的决定》
2025年11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于9月18日第5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修改〈专利审查指南〉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其作出如下解读：
[bookmark: _Hlk101799435]一、总体修改情况
（一）修改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实践中，随着我国新领域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和专利审查工作的新进展，专利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专利审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是专利审查规则需要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相适应；二是需要积极回应创新主体对专利审查授权确权工作的合理诉求；三是专利审查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熟经验需要进一步固化推广。
因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回应各方对专利审查工作的新要求，确有必要对《指南》进行修改。
（二）修改过程
2025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指南》修改工作。在充分调研创新主体需求、总结审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于4月30日至6月15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社会关注热点问题，进一步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听取建议，充分采纳各方意见，对修改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局务会审议通过后，于2025年11月10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第八十四号局令发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三）修改思路及主要内容
《指南》修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本次修改坚持需求导向，聚焦完善新领域新业态专利审查标准，针对审查实践中亟待解决且意见较为成熟一致的内容开展修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健全新领域新业态保护规则，进一步激励产业创新
一是加强对人工智能伦理的审查，明确申请文件撰写要求，给出审查示例，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求。二是增加比特流专利申请审查专门规定，明确保护客体审查标准和申请文件撰写要求，顺应流媒体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三是明确植物品种定义，扩大专利可授权客体范围，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形成合理有效衔接，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针对审查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优化审查标准和规则
一是明确“同日双申”处理方式，仅允许通过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方式来获得发明的授权，回归立法本意。二是根据创造性条款的法律内涵和本质要求，明确权利要求中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没有作出贡献的特征，通常不会给技术方案带来创造性，提升申请撰写质量和审查质量。三是明确发明人身份信息的填写要求、专利代理机构负有对申请人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的核实义务，与相关法规有效衔接，规范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从业行为，维护专利申请秩序。四是完善申请附加费计算规则，对符合规定格式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序列表不计算页数，减轻申请人负担。五是调整关于退款情形的规定，保证退款准确性和及时性。六是明确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并非请求人真实意思表示时将不予受理，进一步规制滥用专利无效制度的行为。七是规定无效宣告请求理由和证据实质相同的情形不予受理和审理，进一步明确“一事不再理”原则。八是明确复审无效程序中审查决定可优化调整，在保证决定内容规范性的基础上，能够重点体现实质争议的解决。九是完善专利权期限补偿规则，明确基于复审请求人陈述的新理由或提交的新证据撤销驳回决定的复审程序引起的延迟，属于授权过程中的合理延迟。
3.固化审查实践中的成熟做法，更好服务创新主体
一是明确按需审查原则，增加快速审查相关规定，提供“当快则快、当缓则缓、快慢结合、随需而变”的按需审查服务，满足创新主体实际需求。二是明确提出分案申请时未声明要求优先权的相关审查规则，保障分案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权利。三是明确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和分案申请专利证书中申请日时相关信息的含义。四是明确无效宣告程序修改文本提交形式和确定审查文本的规则，以利于清晰说明修改方式及内容。
二、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标准的修改
（一）修改背景
国家知识产权局此前已多次规范和完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的审查规则。在2024年12月发布《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试行）》的基础上，本次修改旨在进一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浪潮，精准响应创新主体迫切需求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及时解决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及审查实践中的难点。
基于近年专利审查实践和调查研究，国家知识产权局此次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标准进一步增补和修订，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和治理需求进一步健全审查规则体系。
（二）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针对《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6节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修改完善章节标题，强化直观指引
将第6节的原有标题“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相关规定”修改为“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相关规定”。
【修改解读】
本次修改在第6节标题起始处增加“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表述，旨在明确界定本节规定的审查标准适用范围，突出本节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领域新业态的针对性与引领性。
2.增加《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标准
（1）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申请的审查对象
将“6.1审查基准”部分的第一句“审查应当针对要求保护的解决方案，即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解决方案进行”修改为“审查应当针对要求保护的解决方案，即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解决方案进行，必要时应当针对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审查”，即增加了“必要时应当针对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审查”。
（2）新增关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标准
“6.1.1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
对于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如果其中的数据采集、标签管理、规则设置、推荐决策等含有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内容，则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同时，原有6.1.1至6.1.3三个小节的编号顺延。
【修改解读】
为了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向善”，确保相关专利申请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伦理要求，本节专门引入关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规则，明确要求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明创造需要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
同时，鉴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对象涵盖整个申请文件，需要对权利要求所界定的技术方案和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一并审查，因而对第6.1节的审查基准进行适应性修改，明确“必要时应当针对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审查”。
（3）增加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不授权情形的审查示例
在“6.2审查示例”部分中围绕《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标准新增了审查示例，即【例1】“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商场内床垫销售辅助系统”。以及【例2】“一种无人驾驶车辆应急决策模型的建立方法”。
【修改解读】
新增审查示例【例1】旨在说明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专利申请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实施与相关法律相违背，则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所述的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1】的方案要求保护基于大数据的商场内床垫销售辅助系统，该系统为获取顾客对床垫的真实感受、实现精准营销目的，通过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装置，在顾客未察觉的情况下拍摄其面部特征获得顾客身份识别信息。上述将图像采集和人脸识别手段用于商场等经营场所进行床垫的精准营销，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并且申请中未表明数据获取或者信息采集合法、合规，例如取得顾客单独同意，因此该发明创造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违背。
新增审查示例【例2】旨在说明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专利申请应当避免算法歧视，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时，算法所依据的决策机制应当符合伦理道德，不得设置带有歧视或偏见的算法规则，否则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所述的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2】的方案要求保护无人驾驶车辆应急决策模型的建立方法，涉及通过行人的性别和年龄对决策模型进行训练，当出现应急决策时，依据行人的性别和年龄区分被保护对象和被撞对象。该方案依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差异化决策，违背了尊重生命和人人平等的基本社会价值准则，实质上是将社会偏见在算法模型中予以固化与放大，强化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损害了社会群体间的公平与和谐，违反社会公德。
3.新增审查示例进一步明晰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性审查规则
在“6.2审查示例”部分中新增了两个创造性审查示例，即【例18】“一种识别船只数量的方法”以及【例19】“一种建立废钢等级划分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
【修改解读】
《指南》新增两个审查示例旨在进一步明晰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的创造性审查规则，解决应用场景和处理对象等因素的异同给创造性判断带来的困惑。
新增审查示例【例18】旨在说明应用场景不同，算法或者模型相同的情形下创造性判断的思路和规则。如果申请要求保护的方案涉及的算法或模型相较现有技术，虽然场景和处理对象不同，但在算法流程、模型参数等要素方面并未作出实质性改变，则该方案通常不具备创造性。【例18】要求保护识别船只数量的方法，采用常规的深度学习方式进行模型训练以识别出船只数量，其与对比文件1的区别仅在于识别对象不同，对比文件1识别对象为树上的果实。虽然船只和果实本身在外观、体积和存在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该申请并没有因为与对比文件1识别对象的不同而对深度学习、模型构建或者训练过程等做出调整或者改进，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知悉识别不同对象的实际数量所需的信息标记、数据集划分、模型训练等步骤并无本质区别，因此，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
新增审查示例【例19】旨在说明应用场景相同或相似，算法或者模型不同的情形下创造性判断的思路和规则。如果申请要求保护的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即使应用场景相同或相似，但在算法流程、模型参数或其他方面进行了实质性调整，而现有技术中不存在进行该调整的技术启示，同时该申请解决了不同的技术问题并取得了有益的技术效果，该方案具备创造性。【例19】要求保护建立废钢等级划分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学习形成具有等级分类输出的等级划分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提高废钢等级划分的效率和准确率。对比文件1是利用已经确定种类的废钢图像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并进行模型训练，以实现废钢种类识别。该申请应用场景虽然与对比文件1相似，均属于废钢识别，但其解决方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采用的技术手段与对比文件1均不相同。该申请为了能够识别出废钢的形状和厚度，需要提取废钢的颜色、边缘和纹理等特征，且因提取和训练的特征不同，对卷积层和池化层的线路数量和层级设置相应做出了调整和改进，现有技术并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因此，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
4.进一步规范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提升申请质量
（1）增加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说明书的撰写要求
在“6.3.1说明书的撰写”部分中新增规定：“如果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构建或者训练，则一般需要在说明书中清楚记载模型必要的模块、层级或者连接关系，训练必需的具体步骤、参数等；如果涉及在具体领域或者场景中应用人工智能模型或者算法，则一般需要在说明书中清楚记载模型或者算法如何与具体领域或者场景相结合，算法或者模型的输入、输出数据如何设置以表明其内在关联关系等，使得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实现该发明的解决方案”。
【修改解读】
本次新增规定针对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的两种常见情形，鉴于其算法或模型往往具有“黑匣子”特性、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难以直接观察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说明书满足充分公开要求所应达到的具体撰写标准，以促进专利申请质量提升，并使其相关技术为社会公众充分知晓，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传播与创新。
具体而言，对于涉及人工智能模型构建或者训练的发明专利申请，模块构成、层级设计或者连接关系定义了模型的核心构架，训练的具体步骤、参数等内容体现了其优化方法，应当在说明书中予以披露；对于涉及人工智能模型或者算法具体应用的发明专利申请，其核心通常在于模型或者算法如何与具体领域或者场景相结合，算法或者模型的输入、输出数据如何设置等内容，以上均需要在说明书中清楚记载。
（2）新增说明书公开充分的审查示例章节
新增“6.3.3审查示例”章节，其中包括关于《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审查示例，即【例20】“一种用于生成人脸特征的方法”，以及【例21】“一种基于生物信息预测癌症的方法”。
【修改解读】
新增审查示例【例20】旨在说明利用人工智能等算法或者模型解决某一领域的技术问题时，其方案采用的技术手段虽未在申请文件中明确记载，但如果该技术手段属于所属技术领域解决该技术问题的公知常识，则可以认为未在说明书中记载该技术手段不会导致说明书公开不充分。【例20】请求保护用于生成人脸特征的方法，为了解决如何提高人脸图像生成结果准确度的技术问题，在第一卷积神经网络中可以设置空间变换网络，用于确定人脸图像的特征区域，说明书中并未记载该空间变换网络在第一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具体位置。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知晓，空间变换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插入到模型的任意位置，均不影响其识别图像的特征区域的能力，可以认为解决方案在说明书中已被充分公开。
新增审查示例【例21】旨在说明利用人工智能等算法或者模型解决某一领域的技术问题时，如果所采用的手段（包括输入输出内在关联关系）既未在申请文件中明确记载，也非公知常识，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无法具体实施其解决方案并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则应认为申请文件并未充分公开发明要求保护的解决方案。【例21】要求保护基于生物信息预测癌症的方法，其解决如何提高恶性肿瘤预测准确性的技术问题，采用训练好的恶性肿瘤增强筛查模型，将血常规、人脸图像特征等共同作为筛查模型的输入数据，得到恶性肿瘤患病预测值输出数据。然而，说明书中并未公开，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无法确定，哪些血液检测指标和人脸图像特征与恶性肿瘤判断准确率有关，因此，该解决方案在说明书中未被充分公开。
（三）小结
本次修改是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专利审查标准这一系统性工作的最新举措，立足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和申请审查实践困惑，通过对伦理道德、创造性和充分公开等多个方面的要求，为广大创新主体和审查员提供了明确指引。
本次修改后，《指南》进一步完善了人工智能领域审查标准，更加适应技术发展需要，有利于提升该领域的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有效激发技术的创新活力。
三、比特流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标准的修改
（一）修改背景
流媒体产业是推动文化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和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目前80%的互联网流量是经视频编码技术压缩后生成的比特流。视频编解码技术可以在显著降低存储与传输成本的同时保障视频清晰度，是支撑视频直播、视频会议、云游戏、虚拟现实等新领域新业态快速发展的技术基石与关键保障。
为助力流媒体产业构建以知识产权为关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次修改新增“比特流”相关专利申请的审查规则和撰写要求，以促进技术进步，完善流媒体产业科技创新要素的知识产权保护，引导新领域新业态创新主体更好地利用专利制度，为形成支持流媒体产业科技创新的基础制度提供支撑。
（二）修改内容
为顺应流媒体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多轮调研，广泛听取流媒体产业权利人和实施人的诉求，系统梳理了世界主要知识产权审查机构关于“比特流”权利要求的审查和保护规则。在凝聚流媒体产业权利人、实施人和消费者最大共识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需要，在《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新增第7节，对包含比特流的发明专利申请保护客体的审查以及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撰写作出具体规定，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明确单纯比特流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求
在《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7.1.1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审查”明确，如果一项权利要求的主题仅仅涉及一种单纯的比特流，则该权利要求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修改解读】
视频编码方法生成的比特流是一种具有功能性的数据，其通过预定义的语法和数据结构在解码端恢复视频数据。在专利保护客体层面，比特流与规定数据组织方式的数据结构，以及强调物理特性与信息传递功能的信号等，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目前数据结构和信号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因此，本次《指南》修改明确单纯的比特流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2.明确存储/传输比特流的方法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求
在《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7.2.2权利要求书的撰写”明确，比特流存储/传输方法权利要求中必须包括执行视频编码方法的步骤、并进行了所述视频编码方法生成的比特流的存储/传输。具体撰写示例如下：
“一种存储比特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执行权利要求1所述视频编码方法生成比特流；以及存储所述比特流。
一种传输比特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执行权利要求1所述视频编码方法生成比特流；以及传输所述比特流。”
【修改解读】
视频编码技术通过高效压缩算法，在保障画质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原始视频的数据量，实现超低延迟、高清流畅的视频交互。执行视频编码方法的步骤是实现比特流存储和传输资源高效配置的技术基础和关键保障，可以显著降低视频数据存储空间占用和传输带宽需求，是存储/传输比特流的技术方案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且从权利要求解释的角度应当区别于仅存储或仅传输比特流但不实质使用视频编码方法的方案。
本次《指南》修改明确了存储/传输比特流的方法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求，规定存储/传输比特流的方法权利要求应当以生成该比特流的特定视频编码方法权利要求为基础，可通过引用该特定视频编码方法权利要求或者包括该特定视频编码方法全部特征的方式撰写。
3.明确存储比特流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求
在《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7.2.2权利要求书的撰写”明确，存储比特流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权利要求应当包括“介质+程序/指令+比特流+处理器执行程序/指令实现视频编码方法生成比特流”。具体撰写形式示例如下：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指令和比特流，其特征在于，该计算机程序/指令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权利要求1所述视频编码方法生成所述比特流。”
【修改解读】
为了实现对“比特流”相关技术方案的立体保护，向创新主体同时提供方法和产品两种保护主题的选择，方便其行使权利，本次《指南》修改明确了包含比特流的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形式和要求。具体而言，本次《指南》修改明确产品权利要求为包含比特流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形式，这与《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的现有规定保持一致，同时也基于该领域的技术特点强调只有符合“介质+程序/指令+比特流+处理器执行程序/指令实现视频编码方法生成比特流”这一形式的产品权利要求才满足撰写要求。
（三）小结
本次修改为完善流媒体产业科技创新的专利保护奠定了制度基础，是强化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生物育种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标准的修改
（一）修改目的
植物新品种的育成投资大、周期长，育种中间材料是培育新品种的关键和基础，但很容易复制流失。近年来，随着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育种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具有育种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中间材料。新修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于2025年4月29日公布，并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修改前的《指南》中，“植物品种”的范畴与《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品种的定义衔接不够精准，育种中间材料无法获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本次《指南》修改明确了“植物品种”的定义，与有关法律法规有效衔接，满足创新主体的诉求。
（二）修改内容
1.关于“植物品种”的定义
在《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4.4节“动物和植物品种”中增加“植物品种”的定义，即“专利法所称的植物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
【修改解读】
将《指南》中“植物品种”的定义保持为与《种子法》相关定义一致，在专利制度和植物新品种制度之间形成有效衔接，避免种业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出现空白地带。上述修改符合我国所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要求和《专利法》立法本意，能够更好地促进生物育种产业的发展。
2.关于天然存在的野生植物属于科学发现的相关规定
在《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1.2.3节“动物和植物个体及其组成部分”增加“人们从自然界找到的、未经技术处理的、天然存在的野生植物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当野生植物经过人工选育或者改良，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时，该植物本身不属于科学发现的范畴。”
【修改解读】
本次《指南》修改明确了天然存在的野生植物未经过人工选育和改良，没有人类技术手段介入，属于科学发现，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参考《指南》中对野生微生物以及自然界天然形态存在的基因或者DNA片段的规定，增加“人们从自然界找到的、未经技术处理的、天然存在的野生植物”为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当野生植物经过人工选育或者改良，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时”则不属于科学发现。
3.关于“植物品种”的判定原则
《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1.2.3节“动物和植物个体及其组成部分”中规定，“根据本部分第一章第4.4节所述的‘植物品种’的定义，经过人工选育或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而获得的植物及其繁殖材料，如果在其群体上不具有一致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或者相对稳定的遗传性状，则其不能被认为是‘植物品种’，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范畴。”
【修改解读】
本次《指南》修改明确了“植物品种”的判定原则。具体而言，判断请求保护的主题是否为“植物品种”，需要针对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根据申请文件公开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判断，主要是分析请求保护的植物或其繁殖材料在群体上是否具备主要性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一致性是指一个植物群体的特性除可预期的自然变异外，群体内个体间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表现一致。稳定性是指一个植物群体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定繁殖周期结束时，其主要性状保持不变。审查实践中对“植物品种”的判断，可以分情况予以考虑。
如果权利要求明确请求保护一种植物品种或其繁殖材料，例如“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则其属于植物品种的范畴。
如果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植物或其繁殖材料是通过无性繁殖选育获得的，所有个体均复制母本的遗传物质，为性状相同的克隆，则所述植物或其繁殖材料具有群体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属于植物品种。
如果权利要求限定了某个特定植物群体或其繁殖材料，例如“一种转基因大豆株系ZUTT-32，以大豆中黄13作为转化受体，含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转基因事件”，或者“一种高产棉花，以新陆早9号为父本，冀棉169为母本，通过杂交和回交筛选3轮，并自交2代得到”，由于不同植物达到群体内性状的一致和稳定所需要的选育条件和方法步骤不同，仅根据申请文件中记载的选育方法，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判断其群体性状是否一致和稳定。如果申请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请求保护的植物群体或其繁殖材料是性状不一致和/或不稳定的，则认为该植物群体或其繁殖材料属于植物品种。
如果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仅以某性状DNA或者功能蛋白序列限定的宽泛植物群体或其繁殖材料，权利要求不包含对完整植株的结构组成和全部基因组信息的限定，则其改良基因或者蛋白以及目的性状适用于众多植物群体或者植株个体。而上述植物群体或者植株个体之间，除了权利要求中限定的基因或者蛋白之外，并不具有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遗传背景，请求保护的植物群体或其繁殖材料就不会具有主要性状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权利要求整体上判断，其保护主题不属于植物品种的范畴。例如，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抗旱水稻，含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外源插入基因”，其保护的主题不属于植物品种。
4.关于判断转基因植物是否属于“植物品种”的相关规定
《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1.2.4节“转基因动物和植物”中，在“其本身仍然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4.4节定义的‘动物品种’或者‘植物品种’的范畴”之前增加“如果”二字。
【修改解读】
本次《指南》修改对“植物品种”的范畴限缩后，转基因植物只有“在其群体上具有一致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并且具有相对稳定的遗传性状”才是“植物品种”。因此，增加“如果”两字，以提示需要区分不同情形。
（三）小结
本次生物育种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标准的修改，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加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为育种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五、发明实质审查一般规定的修改
（一）完善“同日双申”的处理方式
1.修改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同一申请人同日（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专利（下称同日双申）的处理，使审查实践的操作更符合我国当前创新发展实践的需要和《专利法》立法宗旨，本次《指南》修改针对“同日双申”且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的具体情形，调整了实质审查程序中对相应发明专利申请的处理方式。
2.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涉及《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6.2.2节“对一件专利申请和一项专利权的处理”，明确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应当在申请时分别说明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了另一专利；未作说明的，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处理；作出说明的，发明专利申请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应当通知申请人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申请人不同意放弃的，予以驳回，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同时适应性删除了可以通过修改发明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情形。
【修改解读】
《专利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这是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在法律规定上的具体体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缓解我国较为严重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积压问题，我局允许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在实用新型快速授权获得保护的同时，等待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待发明专利申请符合授权条件时，申请人放弃已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可获得发明专利授权。起初，“同日双申”制度仅为便于申请人就其发明创造及时获得专利保护而采取的临时措施。2008年《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期间，基于对“同日双申”制度进行的广泛讨论和调研，《专利法》第九条增加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当前，专利申请和审查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首先，随着新领域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利申请向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新技术新领域聚集。从统计数据来看，创新主体对“同日双申”的需求逐年降低。其次，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效率持续提升，发明专利申请审查周期已大幅压减，达到相同审查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再次，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建立健全专利审查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同日双申”之外的其他渠道获得快速保护。
为更好落实2008年修改的《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同日双申”制度，保障公众及时知悉专利申请的相关信息，主动防范因不知情而被指控侵权，2010年修改《细则》时，在第四十一条（现《细则》第四十七条）增加第二款至第五款，对“同日双申”制度具体的操作程序和相应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特别是第二款、第四款分别对“同日双申”的声明义务，以及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换取发明授权的程序作出严格规定。其中第二款明确了对于“同日双申”，申请人需要在申请时对“同日双申”的事实分别予以说明，以便国家知识产权局及时公告，使公众在看到实用新型专利时即可知道“同日双申”还有一件发明专利申请有可能被授予专利权，同时该说明还为专利审查员提供明确的线索，可以在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中及时通知申请人放弃已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避免重复授权。如果申请人未在申请时对“同日双申”的事实予以说明，即便发明专利申请没有其他驳回理由，依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该申请也将被驳回。第四款规定了在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前通知申请人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程序，即对发明专利申请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声明放弃其实用新型专利权，申请人不同意放弃的，发明专利申请将被驳回。即，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在满足其他授权条件的情况下，申请人还必须严格执行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程序才能获得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
因此，基于专利申请和审查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有必要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回归立法本意，对《指南》中“同日双申”的处理方式作出调整。“同日双申”制度是禁止重复授权原则的例外，本次修改强调了申请人在享受“同日双申”制度的便利时，必须履行法定程序义务。修改后的内容针对申请人是否履行声明义务的两种情况，分别明确了处理方式、强调了程序要求。这一修改回归了制度设立本意，更准确地体现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
（二）完善创造性的审查标准
1.修改目的
为持续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以高质量审查促进高水平创造和高效益运用，切实发挥专利审查“双向传导”作用。本次修改完善了创造性评价标准，根据《专利法》创造性条款的法律内涵和本质要求，进一步明确和提示创造性审查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引导申请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更加注重对发明实质的阐释，促使真正的发明创造能够更好、更及时地获得保护，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
2.修改内容
本次《指南》修改针对第二部分第四章第6节“审查创造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之第6.4节进行完善。修改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权利要求中没有对技术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的特征，通常不会对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带来影响，并通过一个示例对上述原则进行阐释。二是适应性调整第6.4节对技术方案整体进行评价有关表述的位置。
【修改解读】
对创造性的评判应当按照《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节规定的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进行，本次修改并未改变创造性评判的方法和思路。修改旨在提示和强调，评判创造性应当正确理解发明，在整体考虑权利要求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把握发明实质，避免将“区别技术特征的多少”或者“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大小”与创造性的有无直接关联起来，确保授权权利要求与发明对现有技术的真正贡献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修改内容中所述技术问题一般是指审查过程中确定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有可能是说明书中提出的发明所要解决的并且能够解决的技术问题。在认定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没有作出贡献的特征时，应当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综合考虑申请内容、现有技术、申请人的意见陈述等作出判断。
（三）小结
本次对《指南》发明实质审查一般规定的修改主要涉及“同日双申”和创造性相关规定。对于“同日双申”相关规定的修改，严格落实《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细则》第四十七条中关于发明专利申请与实用新型专利并存时的处理规则，回归了“同日双申”制度的立法本意，节约了行政和司法资源，更好地平衡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对于创造性相关规定的修改，一方面，进一步强调审查需要在正确理解发明、准确把握发明实质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判发明，确保授权权利要求与发明对于现有技术的真正贡献相匹配；另一方面，向社会公众澄清创造性是法律对发明创新高度的要求，权利要求中没有对技术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即使再多，也不会给发明带来创造性，从而引导申请人合理撰写权利要求，促使发明创造能够更好地获得保护。
六、复审无效审查相关规定的修改
（一）修改目的
此次《指南》复审与无效请求审查部分的修改涉及审查决定的构成、无效宣告程序的审查原则、无效宣告请求人资格、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修改文本的提交等相关内容。此次修改在总结审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审查质效，对原有规定内容进行了细化阐释和优化，同时为积极回应创新主体诉求，助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法条的适用。
（二）修改内容
1.关于审查决定的构成
在《指南》第四部分第一章第6.2节中，将原“审查决定包括下列部分”修改为“审查决定通常包括下列内容”，同时删除了“对于撤销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可以简化或者省略案由部分”。
【修改解读】
本次修改针对审查决定的构成内容。在总体要求上明确了本节所列内容为审查决定的通常构成内容，而非固定的构成内容，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优化；在具体内容中删除了仅针对撤销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的案由进行简化或者省略的规定，与总体要求相匹配。通过优化调整审查决定的撰写，在保证决定内容规范性的基础上，能够重点体现实质争议的解决，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
2.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2.1节以及第3.3节中，将原“同样的理由和证据”修改为“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理由和证据”。
【修改解读】
《细则》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决定之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请求无效宣告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同时，《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关于无效宣告程序的审查原则部分和无效宣告请求范围以及理由和证据部分均有相应规定。因此，当针对同一专利权前后存在多个无效宣告请求时，该原则能够避免无效决定之间相互矛盾，维护无效决定的既判力，约束当事人的诉权，避免专利权人不必要的抗辩负担，防止行政资源的浪费。
上述规定中“同样的理由和证据”应当被理解为“理由和证据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已在业界形成广泛共识。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合议组已经对无效宣告的理由和证据作出决定后，请求人仅对该无效宣告的理由或证据在形式上作简单的调整与变换，从而再次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此次《指南》修改中对此予以明确，既引导请求人合法合理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也避免给专利权人带来不必要的诉累，有利于整体提升审理质效。
以下通过两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实质相同的理由和证据”。在某案例中，在先请求人主张，权利要求1中的特征B概括了多种实现方式，但说明书中仅记载了其中一种实现方式，导致权利要求1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在在先决定已经认定在先请求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在后请求人再次主张权利要求1中的特征B为功能性限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明了该功能还可以采用说明书中未提及的其他替代方式来完成，因此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在先请求与在后请求针对同一无效理由仅存在表述形式上的差异，二者实质相同。在另一案例中，在先请求人主张，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以及公知常识不具备创造性，在先决定认定，该权利要求1相对于该证据1存在区别技术特征并且具备创造性，在后请求人主张，该权利要求1相对于该证据1不具备新颖性。鉴于在先决定认定“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存在区别”实质上等于认定了“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具备新颖性”，故在后请求关于新颖性的无效宣告理由和证据，与在先决定已经作出结论的关于创造性的无效理由和证据构成实质相同。
3.关于无效宣告请求人资格
在《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3.2节关于无效宣告请求人资格的部分增加一种情形，明确当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并非请求人真实意思表示时将不予受理，并且基于不予受理情形“先原则后具体”的顺序，将其作为第（2）项规定。
【修改解读】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虽然无效宣告请求人可以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但其都应当具备“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无效宣告请求人具备真实意思表示是《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出现了例如冒用他人名义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无效宣告请求并非基于该“请求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提出，且往往伴随伪造签名提交请求书、伪造委托授权文件等相关材料的行为。此类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公信力与市场竞争秩序。
4.关于无效宣告程序中修改文本的提交
在《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6节“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的修改”中新增“4.6.4修改文本的提交”，明确修改文本的提交形式和提交多个修改文本时的确定规则。
【修改解读】
无效程序中专利权人可以修改权利要求书，但《指南》对于该阶段修改文本的提交形式和确定规则缺少具体规定，导致专利权人在提交修改文本时，可能因未能清晰说明权利要求的修改内容，影响其权利的实现。另外，在审查实践中，还存在专利权人在修改时机内提交多个修改文本的情形，导致双方当事人对于审查文本的确定缺少清晰预期，既不利于无效请求人进行法律应对，同时也影响到案件审理的效率，因此，有必要在《指南》中对上述两方面内容予以明确。
关于修改文本的提交形式，参照《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5.2.4.1节有关实质审查程序中修改申请文件时“提交替换页”的规定，明确专利权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应当以“提交全文替换页和修改对照表”的方式清晰地说明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及内容，特别是修改对照表可以引导和帮助专利权人对各项权利要求的修改情况进行梳理，避免产生与专利权人修改本意不符的疏漏。
关于提交多个修改文本时的确定规则，本次《指南》修改明确，对于专利权人在同一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程序中提交的多个修改文本均符合第4.6.3节“修改方式的限制”相关规定的，以专利权人最后一次提交的修改文本为准，其余修改文本不作为审查基础。这一修改旨在让双方当事人对审查文本的确定形成清晰预期，同时也能有效提升案件的审理效率。
（三）小结
本次针对《指南》复审无效审查部分的修改，均紧扣提升审查质效和明确法条适用两大核心目标，为后续审查工作提供更清晰的操作指引，同时更好地服务创新主体。
七、初步审查及事务处理等相关规定的修改
（一）修改目的
为进一步保护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便利申请人，对《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第三部分第一章“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和第五部分“专利申请及事务处理”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二）修改内容
1.关于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相关规定
（1）关于请求书中发明人信息填写和代理机构义务
《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4.1.2节“发明人”明确以下内容：一是“不得填写虚假的发明人”；二是审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发明人是否符合该规定“一般”不作审查，“但有证据表明请求书中填写的发明人不符合该规定的除外”；三是发明人应当是个人“（即自然人）”，“请求书中应当填写所有发明人的身份信息，并确保信息真实”。
《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4.1.6节“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明确以下内容：“专利代理机构应当对专利申请人提供的请求书中的申请人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进行核实”，以及“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师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专利或者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依照《专利代理条例》处理”。
【修改解读】
《指南》增加对发明人及其信息真实性的要求，以及专利代理机构对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进行核实的相关义务，并且与相关法规有效衔接，规范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的从业行为。
（2）关于分案申请要求优先权声明
《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6.2.1.2、6.2.2.2节“要求优先权声明”明确以下内容：分案申请的原申请要求了优先权，但申请人提出分案申请时未在请求书中声明要求该优先权的，分案申请视为未要求该优先权，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修改解读】
《指南》修改明确了当原申请要求了优先权，但分案申请请求书未填写要求优先权声明时，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增加此规定，便于申请人及时按照《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6.2.6.1节的规定请求恢复分案申请的优先权，明确了申请人依法恢复权利的时机。
2.关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审查的相关规定
（1）关于优先权转让证明的签章要求
《指南》第三部分第一章第5.2.3.2节“提供享有优先权的证明”中将“转让人”修改为“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
【修改解读】
审查优先权时，应判断在后申请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是否一致。申请人不一致且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是由于受让而享有优先权的，应当提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本次《指南》修改将“转让人”修改为“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更加符合法律规范，且与第一部分第一章第6.2.1.4节、第6.2.2.4节和第三部分第一章第5.2.6节相关内容表述保持一致。
（2）关于序列表申请附加费计算规则
一是将《指南》第三部分第一章第7.3节“其他特殊费用”中关于超过400页序列表的收费计算规定删除，二是在《指南》第五部分第二章第1节“费用缴纳的期限”中增加“对于符合规定格式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序列表，不计算页数”的规定。
【修改解读】
本次《指南》修改对序列表的计费规则进行了调整，即对于符合规定格式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序列表，不计算页数，并相应删除了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超过400页序列表的收费计算规定，使国家申请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序列表计费规则保持一致，并与国际上关于序列表的计费惯例相协调。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通过纸件方式提交的国家申请，仍以纸件序列表的页数计算申请附加费。
3.关于专利申请及事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1）关于退款情形
将《指南》第五部分第二章第4.2.1.2节“专利局主动退款的情形”的内容整体纳入第4.2.1.1节“当事人可以请求退款的情形”，不再保留专利局主动退款的情形。同时，增加分案申请可以请求退款的情形。
【修改解读】
专利局主动退款时，常由于当事人留存信息不完整或者变更等问题，导致费用无法成功退还。为保证退款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本次《指南》对主动退款的情形进行调整，将专利局主动退款的情形整体纳入当事人可以请求退款的情形。
此外，为与审查实践保持一致，对于未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分案申请，如果该分案申请已被视为未提出，则将已缴纳的实质审查费纳入当事人可以请求退款的情形。
（2）关于审查的顺序
一是在《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8.1节“一般原则”中，增加“依申请人请求，可以对专利申请按需审查，包括优先审查、快速审查或者延迟审查”的表述。
二是在《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8节中增加第8.3节“快速审查”，明确“对于经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或者快速维权中心预审合格后提交的专利申请，符合快速审查相关规定的，可以快速审查”。
【修改解读】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拓宽按需审查工作渠道，优化优先审查、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快速审查等加快审查通道，适时推出集中审查、延迟审查等审查政策。因此在《指南》中增加相关内容，以进一步体现“当快则快、当缓则缓、快慢结合、随需而变”的按需审查原则。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推进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建设，围绕相关产业面向地方相关主体提供预审等公益性专业化服务，旨在提高创新质量、促进产业发展。因此在《指南》中增加快速审查的相关说明，以进一步完善制度框架。
（3）关于专利公报中的部分项目名称
一是将《指南》第五部分第八章第1.3.2.6节“专利权期限的补偿”中的“专利权期限届满日”修改为“专利权期满终止日”，二是将《指南》第五部分第八章第1.3.2.7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生效、变更及注销”中的“让与人”修改为“许可人”，“受让人”修改为“被许可人”。
【修改解读】
调整后的表述“专利权期满终止日”与《指南》其他章节的表述保持一致。调整后的表述“许可人”“被许可人”与《民法典》等法律中的表述保持一致。
（4）关于专利证书的构成
在《指南》第五部分第九章第1.2.1节“专利证书的构成”中增加“对于国际申请或者分案申请，专利证书记载的专利申请日时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是指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或者分案申请递交日时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的说明。
【修改解读】
对于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和分案申请而言，申请日时的相关信息实际是指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和分案申请递交日时的信息。《指南》增加了对相关内容的解释说明。
（5）关于专利权期限补偿相关内容
《指南》第五部分第九章第2.2.1节明确“基于复审请求人陈述的新理由或提交的新证据撤销驳回决定的复审程序”引起的延迟，属于《细则》第七十八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合理延迟。
【修改解读】
依照《细则》第六十六条规定修改专利申请文件的复审程序引起的延迟，属于授权过程中的合理延迟。但复审程序中，除通过修改申请文件的方式之外，申请人还可能通过“陈述意见”或者“提交证据”的方式克服驳回决定所指出的缺陷。如果申请人在实质审查程序中未提供这些意见或者证据，直至复审程序才提供，撤销驳回的复审决定又是基于这些意见或者证据作出的，则由此引起的延迟属于授权过程中的合理延迟，不应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
（三）小结
本次《指南》修改通过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等相关规定，便利申请人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初审流程业务的审查质量和效率。
综上，本次《指南》修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健全人工智能、比特流、生物育种等新领域新业态的保护制度，进一步激励产业创新；针对审查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优化审查标准和规则，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固化审查实践中的成熟做法，更好服务创新主体。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bookmark: _Toc7176]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始终贯彻诚信保护的司法理念，持续加大对恶意诉讼的治理力度，推动构建知识产权领域的诚信诉讼文化。2025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五个专利恶意诉讼案例，具体内容如下：
一、涉“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
基本案情
顺某公司、雄某公司均是案外人博某公司的代工生产商，雄某公司在为博某公司代工生产行车记录仪产品的过程中，为博某公司完成了涉案6件专利对应的设计方案和技术方案，并将6件专利以雄某公司和八某公司共同的实际控制人许某或八某公司监事陈某的名义提出专利申请并获得授权。后涉案6件专利一并转让给八某公司。在博某公司改由顺某公司代工生产行车记录仪产品后，八某公司依据涉案6件专利，先后3次以顺某公司为被告提起18件专利侵权诉讼，但无一胜诉。
诉讼期间，博某公司曾向顺某公司发送采购订单，顺某公司拒绝了该订单。八某公司在部分诉讼中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法院应申请冻结了顺某公司的财产。
涉案6件专利中，2件因为八某公司生产、博某公司在专利申请日前销售专利产品丧失新颖性而被宣告无效；2件因为标注了博某公司使用的在先注册商标，与在先权利相冲突而被宣告无效；剩余2件经无效宣告程序被维持有效。八某公司依据被维持有效的2件专利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因雄某公司在知道博某公司将交由顺某公司生产加工的情况下，将设计图交付博某公司并与博某公司达成从博某公司其他项目中获益的合意，而被认定博某公司和顺某公司有权使用该2件专利。
顺某公司向法院诉称：八某公司、雄某公司、许某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请求判令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2万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八某公司赔偿顺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顺某公司和八某公司均提起上诉。顺某公司上诉主张改判八某公司等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涉案6件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和设计方案均系雄某公司为博某公司所作的设计。八某公司明知其中4件专利应被宣告无效的事实，明知博某公司和顺某公司有权使用另2件专利对应的设计方案，却在博某公司选择顺某公司作为代工生产商之后，针对顺某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意在利用司法程序打击竞争对手，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属于滥用权利的行为。博某公司曾向顺某公司发送采购订单，此时八某公司已对顺某公司提起诉讼，顺某公司拒绝博某公司的订单，与八某公司的起诉行为明显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订单记载的价格和产品数量较为明确，可以据此计算顺某公司遭受的预期利益损失。加上顺某公司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在有关诉讼中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等，上述损失已经超出了顺某公司二审主张的100万元，故对其赔偿请求金额予以支持。最终，二审判决改判八某公司等赔偿顺某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典型意义
损失，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是“损”，二是“失”。对于恶意诉讼的被起诉人，既要看到其受损的一面，比如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又要看到其失去的一面，比如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因规避法律风险而主动放弃的商业机会等。通俗而言，就是既要看到其“本来不该有却有了的支出”，又要看到其“本来该得却没得到的收入”。
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的付出成本之低与被起诉人的损失程度之高“严重失衡”，这一点令被起诉人“深恶痛绝”却又“深感无力”。由于恶意诉讼者的动机可能是阻挠他人发展，因此，即便法院判其败诉、令其赔偿一定数额，只要这个数额不足以覆盖被起诉人的损失，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恶意诉讼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得逞了。
而该案最大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给恶意诉讼的赔偿责任“划范围”，即“全面赔偿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其理论基础，即“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这一原则的适用有其具体标准，即“审查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恶意诉讼发生后，被起诉人因担心侵权行为扩大，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行为主动放弃商业机会，拒绝客户的合同或订单，由此遭受的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起诉人有权要求起诉人赔偿。”
尽最大努力实现起诉人赔偿范围与被起诉人损失范围的“重合”，不能让恶意起诉人“输了案子，赢了里子”，更不能让被起诉人“胜了官司，败了公司”。在治理恶意诉讼的司法历程中，该案具有典型意义。
二、涉“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某仪器仪表公司的“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未缴年费而终止。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终止涉案专利权，某仪器仪表公司曾于2017年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于2018年申请撤诉并获准许。
2006年5月，该公司以其在2005年发现某科技公司、某机械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侵犯了该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为某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判决其向某仪器仪表公司赔偿12.5万元。
之后，某仪器仪表公司以某科技公司在2006年5月至2010年期间仍大量生产、销售侵害该专利权的产品等为由，又分别于2015年、2019年、2020年向法院起诉，索赔35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其中，第二、三次均在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第四次则因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被按撤回上诉处理。在第四次诉讼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
某科技公司向法院诉称：某仪器仪表公司在明知其专利权被终止的情况下，恶意提起第三次、第四次知识产权诉讼。故请求判令某仪器仪表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仪器仪表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6万元。某仪器仪表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仪器仪表公司明知其起诉缺乏权利基础，但仍提起第三次及第四次诉讼，导致对方当事人损害，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故意，应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价值体现为两个“首”：其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例”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其较为突出地涉及认定恶意诉讼时需考虑的“首要”问题，即权利基础问题。
当事人维权以权利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是两个概念，首先要有权，然后才谈得上对方有无侵权事实。
关于权利基础，专利权人在起诉前应问自己三个层次的问题，即“过三关”：
一是权利基础“有没有”。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曾就涉案专利权届满前终止的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申请撤诉并获准许。二审判决认为，随着其主动放弃启动权利恢复程序，涉案专利权终止的状态已经确定，且其应当知晓法律后果。
二是权利基础“稳不稳”。有时候，自己的专利权并不稳定，根本经不起无效程序的“考验”，起诉人对此“心知肚明”却“假装糊涂”，法官可能就会对其多打一个问号：“他真的是来维权的吗？”在最高法院知产法庭审理的另一案件中，专利权人隐匿对其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法院结合其他情况认定其系恶意诉讼。
三是权利基础“厚不厚”。如果专利权价值的“地基之薄”远不足以支撑索赔数额的“楼层之高”，法官可能就会对起诉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第一次诉讼获得法院支持的12.5万元赔偿，第三、四次诉讼却均提出高达450万元的损害赔偿请求，且在第四次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二审判决认为，其明知缺乏权利基础，企图通过诉讼牟取不当利益的可能性极大。
“维权首先要有权，维多大的权首先要有多大的权。”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发起诉讼之易与被起诉人应对诉讼之难“本就不均”，如果起诉人连权利基础的“有”“稳”“厚”都做不到，就能把被起诉人的“事搅乱”、把经营秩序的“水搅浑”，于被起诉人而言“明显不公”，于经营秩序而言“绝不应容”。因此，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对起诉人的权利基础进行审查，既是审理思路的“逻辑第一步”，也是实现公平的“正义第一步”。
三、涉“导轨”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
基本案情
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向中山市某制品厂提供包含“一种导轨”实用新型专利完整技术方案的图纸，要求其按照图纸生产样品，并购买该样品。随后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对中山市某制品厂及其投资人李某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在诉讼中，广东某新材料公司还向中山市某制品厂的客户发送侵权警告函，称中山市某制品厂涉嫌侵犯其专利权，提示客户勿购买侵权产品。法院认为，被诉专利侵权行为系经过专利权人的允许实施，不属于未经许可的侵权行为，判决驳回广东某新材料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某新材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
该案结案后，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认为广东某新材料公司的恶意取证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和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其赔偿诉讼中的合理支出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分别赔偿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经济损失30000元及85000元。各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广东某新材料公司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当维权的合理限度，具有通过诉讼干扰、影响、压制竞争对手的非法目的，主观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恶意，并且造成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因此支出律师费的损失，其行为构成恶意诉讼。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审慎，是法院处理案件与当事人行使权利均应遵循的要求。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于法院而言，“在适用诚信原则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起诉权时，应当审慎严格把握适用条件”；于当事人而言，“应当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该案二审综合考虑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在没有证据表明中山市某制品厂已经侵权或即将侵权的情况下”诱导其制造、销售相关产品并以该产品作为侵权证据提起诉讼，“在该案侵权事实明显难以成立的情况下”主张高额赔偿金并申请财产保全，“在侵权诉讼尚未结案前，明知其取证行为存在重大缺陷、存在较大败诉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向中山市某制品厂的客户发布侵权警告函等情况，认定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具有恶意。
可见，在该案中，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并未审慎地行使权利；而法院在判断其提起诉讼是否具有恶意时，始终考虑其系在“何种情况”下作出了“何种行为”，体现了对恶意诉讼适用条件的审慎把握。
应当说，该案既是对当事人“审慎”行权的倡导，又为法院“审慎”认定恶意诉讼提供了范例：对当事人进行某种具体行为的评价，需结合其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认善有依，定恶有据”。
该案源于专利权人的诱导取证行为，其裁判要旨明确：“专利权利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人已经侵权或者即将侵权的情况下，通过主动提供技术方案诱导实施侵权行为，并据此提起侵权诉讼，干扰、影响他人的正常经营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当事人取证，应“取之于正途，用之于正事”。该案所涉专利的名称是“一种导轨”，期待该案例能让有关市场主体引以为戒，将相关诉讼行为“导入正轨”。
四、涉“成品罐”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
基本案情
金某公司以灵某公司侵害其名称为“一种混合装置”的专利权为由，在灵某公司上市过程中提起侵权之诉，请求灵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300万元。灵某公司因要承担上市审核中的诉讼信息披露义务，暂停了上市进程。
在起诉前，金某公司就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但评价报告的初步结论为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金某公司未主动向法院提交该报告。
灵某公司反诉金某公司利用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对其上市过程施加不利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赔偿请求。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某公司赔偿灵某公司合理开支40万元，在《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平台》发布公开声明，消除影响。金某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不稳定的权利基础、隐匿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不诚信之举、较为容易的侵权判断、明显畸高的索赔金额、难谓巧合的起诉时机等因素综合起来，足以表明金某公司提起本案专利侵权之诉并非为了正当维权，而是意在通过该诉讼拖延灵某公司的上市进程、损害灵某公司权益，应认定其构成恶意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运用“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的恶意认定方法。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判断原告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是否构成恶意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在审查诉讼是否缺乏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起诉时机、诉讼风险、诉讼策略、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予以判定。”可见，认定恶意诉讼时需秉持系统观念，全面考量诉前因素与诉中因素、诉内因素与诉外因素等。
实践中，恶意诉讼的具体类型是多样的。本案是为阻挠对方上市而发起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在这种类型的恶意诉讼中，法院对两种因素尤为关注，一是起诉时机，二是诉讼标的。该案二审判决指出：“金某公司在灵某公司提出上市申请后、审核过程中提起本案诉讼，且提出畸高的索赔金额，使得灵某公司要承担上市审核中的诉讼信息披露义务，灵某公司也因此暂停了上市进程。”
二是针对恶意人的“具体想法”确定“惩治办法”。
实践中，恶意之人发起诉讼的具体意图多有不同，法院可针对性地从其具体意图着手，实现“精准惩治”。如果说“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是判断起诉人是否具有阻挠对方上市之意图的方法，那么“消除影响”则是遏制此种意图之实现的途径。
除了赔偿合理开支，该案还判决金某公司发布公开声明，消除影响。“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和未来发展的判断，尤其对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影响更为突出”，恶意诉讼者阻挠对方上市的意图是通过给对方带来负面影响来实现的，法院则判其消除这种影响，尽可能地使其意图“落空”。
三是揭示恶意诉讼“起诉即侵权”的性质。
恶意诉讼之所以是侵权行为，不是因其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如何，而是“起诉即侵权”。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在恶意诉讼侵权责任认定中，起诉行为即为侵权行为，如果被起诉人启动无效程序系应对起诉行为的被迫选择，则因此支出的相关费用与起诉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起诉人应予赔偿。
五、涉“罗汉果提取物”制备方法发明专利恶意诉讼案——（2021）最高法知民终1353号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9日，桂林某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公开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2018年7月13日，湖南某公司向法院起诉桂林某公司生产、销售、许诺销售的系列产品侵犯其名称为“一种适用于工业生产的罗汉果提取物的制备方法”的专利权。2018年8月，证监会收到湖南某公司的举报信，获知桂林某公司被湖南某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以及被湖南某公司请求宣告其专利权无效的相关信息，配股发行审核暂停，后于2018年11月通过审核。2019年5月20日，湖南某公司在得知法院驳回其调查取证申请后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
桂林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湖南某公司提起的前述诉讼为恶意诉讼。
裁判结果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桂林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桂林某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难以认定湖南某公司提起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难以认定湖南某公司提起诉讼具有明显恶意；湖南某公司向证监会举报并非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有关行为难言明显不当；湖南某公司提交撤诉申请的行为是对其诉权的处分，难言不当。综上，尚不足以认定其系恶意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二审判决在说理时多次使用了“难以认定”“难以否认”“难言不当”等措辞，背后体现的是认定恶意诉讼时所秉持的审慎与谦抑原则。
发起侵权诉讼本来是为了维权，但在恶意诉讼者那里，却异化为侵权的手段。治理恶意诉讼是为了维护秩序，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增添整个社会民商事活动的不确定性。
审慎与谦抑原则，体现了司法的平衡之艺术；而平衡之艺术，体现的又是辩证之思维。该案二审判决在说理中多处体现了鲜明的辩证思维：
法律固然不能“纵人之恶”，但亦不能“强人所难”。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任何诉讼均有因证据不足、诉讼策略不当或者法律理解错误等原因而败诉的风险，不能苛求当事人在提起诉讼之初就要确保该诉讼最终的胜诉结果。”
法律适用可以“推定”，但不能“简单推定”。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不能简单以维权诉讼的不利结果推定提起诉讼者具有恶意。”
既要尊重诉讼活动的规范性，又要尊重具体个体的差异性。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当事人诉讼能力有强有弱，在诉讼活动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改变提交的证据、改变诉讼行为亦属常见情形。”
结合这些考虑，该案从“反”与“正”两方面分析了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并非在对方准备上市之际提起诉讼便是恶意诉讼，并非在起诉后又撤诉便是恶意诉讼……在澄清这些可能的认识误区的同时，该案二审判决明确：“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应具备以下要件：所提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起诉人对此明知；造成他人损害；所提诉讼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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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04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25》
2025年11月1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25》（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5，简称WIPI）。该报告基于全球约150个国家及地区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全面概述了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及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的全球申请动态。
该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专利申请量连续第五年增长，增幅达4.9%；全球外观设计申请量上升2.2%。经历两年放缓后，全球商标申请量呈现复苏迹象，年末基本持平。
1. 专利
2024 年全球专利申请量创下370万件的历史新高，较2023年增长4.9%，实现连续第五年增长。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居民专利申请量的显著提升是2024年全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24年，中国提交了约180万件专利申请，较2023年涨幅9%，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其后依次是美国（603,194件）、日本（306,855件）、韩国（246,245件）和欧洲专利局（199,402件），前五个地区总量占全球总量的85.5%。
在2023年（因申请与公布存在时间差，这是目前可获取完整数据的最新年份），计算机技术成为全球已公布专利申请中最常出现的技术领域，占全球总量的13.2%。其次是电机设备（7.2%）、测量技术（6.2%）、数字通信（5.8%）和医疗技术（4.9%）。在十大技术领域中，计算机技术（+10.3%）是2013至2023年间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领域。与此同时，测量技术（+7.2%）和数字通信技术（+6.6%）相关申请量也保持强劲增长。
2. 商标
全球商标申请量在经历两年放缓后显现复苏迹象。商标申请总量达1,520万件，较2023年微降0.1%，较前两年大幅下滑的态势有所缓解。
报告显示，中国是2024年全球商标申请量最大的来源地，中国申请人申请（包括在域内和在域外）商标商品服务类别数达约730万类（7,301,892类）；其次为美国申请人（836,457类）、俄罗斯申请人（559,436类）、印度申请人（532,900类）和巴西申请人（436,291类）。在前五大来源地中，巴西（+10.4%）、印度（+7.4%）和俄罗斯（+2.9%）2024年申请量实现增长，而中国和美国均减少1.5%。这是中国申请人商标申请类数连续第3年减少，但降幅继续收窄（2023年为减少3.4%）。报告分析称，这是由于中国申请人在域内申请量减少造成的。数据显示，中国申请人展现了强烈的国内关注度，92.9%的商标申请发生在域内，只有7.1%的申请人申请获得域外保护。而美国申请人则虽然在域内申请量增长3.4%，但因在域外申请量减少7.7%抵消了部分域内增长，从而整体减少了1.5%。
2024年，寻求海外商标保护的申请者中，科研技术领域吸引了最多的商标申请量，占全球非居民商标申请量的19.3%。其次是医疗卫生（14.1%）、服装配饰（12.2%）以及休闲教育（10.4%）领域。农业相关商标（10.1%）、家用设备（9.3%）及商业服务（9.1%）位列其后。相比之下，化工（3.2%）、建筑（5.4%）和运输（6.9%）行业的海外申请占比最低。
3. 外观设计
2024年全球外观设计申请量增长2.2%，达160万件，排名前20的国家中有7个实现两位数增长。中国申请人以906,849件申请量位居全球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德国（70,212件）、美国（66,855件）、意大利（63,668件）和韩国（60,109件）。这五大来源国合计占2024年全球申请量的近四分之三（74.9%）。
2024年全球申请量占比最高的五大领域依次为：家具及家居用品（16.7%）、纺织品及配饰（16.7%）、工具与机械（11.3%）、信息通信技术与视听设备（9.2%）、电力与照明设备（8.9%）。这五大领域合计占全球所有类别申请量的62.8%。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


[bookmark: _Toc29172]日本特许厅发布《2024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调查报告》
为明确日本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现状，日本特许厅（JPO）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了2024年人工智能调查报告。
除具有AI技术本身特征的发明（即“AI核心发明”）外，调查还将AI应用于各技术领域的AI应用发明定义为“AI相关发明”，纳入调查范围。本次调查涵盖2014-2023年涉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特许厅（下简称“五局”）的专利数据。主要针对日本国内专利申请及基于PCT的国际申请（下简称“PCT申请”）中，已向日本转为国内申请的AI相关发明，开展专利申请数量及申请量领先者的调查。以及针对提交至五局的申请及PCT申请，对AI核心发明进行专利申请数量及申请量领先者等方面的调查。
1. [image: 8a655116bc436ef7466190ec6ac18152]日本AI相关发明专利（包括AI应用和AI核心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图1 AI相关发明国内应用数量的趋势
图1展示了1988—2023年间，日本AI相关发明专利申请量变化趋势。2022年末，生成式AI及对话式AI的兴起，预示着第四次AI热潮的到来，AI相关发明专利申请量激增。该报告指出，当前日本研发重点更侧重于AI应用领域，而非AI核心发明领域。
2. AI相关发明申请技术领域分布
图2展示了2014—2021年，G06N（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G06F16（信息检索；数据库结构；文件系统结构）、G06F40（语言处理或分析）、G06F（电数字数据处理）、G06T7（图像分析）领域的AI相关发明专利申请量均呈增长态势，这与AI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及图像识别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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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I相关发明的主要分类分解
报告还指出，2022—2023年，受生成式AI、对话式AI等技术的推动，G06Q50（专门适用于特定商业领域的系统或方法）和G06Q（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的AI相关专利申请量呈显著增长态势。
3. 各国家/地区AI核心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报告指出除美国外，各国家/地区的G06N相关申请量呈增长趋势，中国尤其突出，是全球该领域的主要申请地。
从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IP5）受理的AI核心发明专利申请来看，美国申请人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提交的AI核心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达17,398件，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申请量为17,195件，向日本专利局提交的申请量为8,659件。此外，中国申请人向本国提交的AI核心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达334,621件，占CNIPA受理五国AI核心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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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日美欧中韩AI核心发明申请数量图（申报年度：2014-2023）
（来源：日本特许厅（JPO）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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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范围：《中国社会科学》及CSSCI（2024-2025）法学类核心期刊
[bookmark: _Toc21324][bookmark: _Toc19188][bookmark: _Toc7695][bookmark: _Toc9345][bookmark: _Toc4119][bookmark: _Toc21654][bookmark: _Toc16066]1. 竞争维度下专利法结构与功能解析
作者：刘银良
机构：烟台大学法学院
摘要：专利法激励创新的机制并非显而易见。创新激励并非依赖“专利法”之名，而须依据其合理构造。传统专利法理论通常从创新者与专利权的视角理解专利法，仅能看到制度的一面，须补充竞争的维度才可得窥专利法全景。在专利法框架下，专利权具有有限性，竞争却具有普遍性，专利与竞争的互相依存与制约是解析专利制度创新激励功能的完整密码。专利与竞争是专利制度的两条纵贯线，也是其创新激励机制的双翼。专利法的双翼只有良好平衡才可能实现创新激励功能。专利法各要素相互联结，制度环环紧扣，专利与竞争的平衡极难达成与维持。可将专利制度的合理构建与运行类比为“平衡木上的舞蹈”，其立法与司法皆需高超、理性且精细的平衡艺术。
关键词：						专利；竞争；专利法构造；法律功能；创新激励
（来源：《法学》2025年第11期）
[bookmark: _Toc9621][bookmark: _Toc105607350][bookmark: _Toc4206][bookmark: _Toc11664][bookmark: _Toc21219][bookmark: _Toc26588][bookmark: _Toc21003]2. 机器学习生命周期中的著作权法因应
作者：张嘉林
机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摘要：机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在内容生产领域被广泛应用，其在海量数据训练过程中对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使用引发了频繁的侵权争议。机器学习工作流程中的数据收集、预处理及模型训练阶段对于作品的使用属于“非作品性使用”，并不侵犯专有权。对于模型输出阶段的著作权侵权风险，服务提供者应当主动积极履行作品信息透明度等三项合理的、可负担的注意义务。在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法需要超越传统概念和范式，从促进技术发展的立场出发，制定合理的规则，而“默示许可+选择退出”机制可以平衡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和技术发展的需求，适应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	机器学习；著作权法；非作品性使用；透明度义务；敏感信息过滤；默示许可
（来源：《法学论坛》2025年第6期）
[bookmark: _Toc105607351][bookmark: _Toc21932][bookmark: _Toc30581][bookmark: _Toc2190][bookmark: _Toc175][bookmark: _Toc19137]3. 从合理使用到合理学习：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著作权困境与规范重构
作者：孙济民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要：针对人工智能系统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数据进行训练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困境，当前多数研究主张应通过扩张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加以应对。尽管这一做法能够部分回应现实需求，且具备经济正当性，但是以交易成本为主轴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全面评价数据使用的正外部性。因此，有必要遵循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围绕“合理学习”原则形成综合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相关法律规范应当参照人类学习活动进行重构，立法应区分输入端与输出端以形成事前与事后两层次规制方案。其中，输入端应准许开发者为训练人工智能系统而居间使用受保护作品；输出端应摒弃内容相似性判准，通过行政监管和司法程序确保开发者遵守注意义务，维护公私利益平衡。
关键词：	合理使用；合理学习；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著作权制度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5期）
[bookmark: _Toc105607352][bookmark: _Toc21276][bookmark: _Toc8100][bookmark: _Toc19388][bookmark: _Toc12839][bookmark: _Toc16349]4. 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
作者：阮开欣
机构：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摘要：随着严格地域性管辖逐渐淡化，知识产权的平行诉讼将愈加频繁，知识产权管辖权冲突问题的研究应受到重视。只有当两个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合部分针对同一权利时，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管辖权冲突。假性诉讼冲突的情况下不存在诉讼标的重合，不会导致不同国家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知识产权案件的相关性诉讼包括共同主体型、客体牵连型和主辅程序型。对于中心辐射模式，适用主观合并管辖原则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只有中心主体所在国的法院有权管辖多主体实施“多国利用”的整个侵权纠纷。若权利人将辐射主体作为“锚定被告”提起诉讼，则其他辐射主体不能基于主观合并管辖原则而被列入共同被告。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的管辖权协调宜以主观模式为主要方法。客观模式所导致的“鱼雷”之诉和“冲向法院”现象，在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中尤为凸显。为了避免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实质缺陷，知识产权诉讼的协调价值在必要时需让位于权利保护价值。
关键词：	知识产权；平行诉讼；管辖权冲突；合并管辖；诉讼协调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bookmark: _Toc105607353][bookmark: _Toc11457][bookmark: _Toc16475][bookmark: _Toc13754][bookmark: _Toc26878][bookmark: _Toc7682]5. 元宇宙背景下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重塑
作者：刘友华
机构：湘潭大学法学学部
摘要：元宇宙图形用户界面(GUI)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态产业，亟须知识产权制度提供法治保障，但“非实体产品设计”的特征使其保护面临困境。2023年《专利审查指南》增设通用图形用户界面的授权规则，弱化图设计与实体产品的关联，但仍难以回应元宇宙图形用户界面的保护需求。在司法层面，侵权认定规则滞后使得实践中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元宇宙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陷入“虽授权难保护”之窘境。从最新动态看，欧盟坚持侧重保护设计虚化产品的单独保护模式；美国立法司法实践呈现淡化设计与产品的“固定性”的演进脉络；日本2019年《意匠法》修改亦打破图形用户界面保护的实体“物品”桎梏。我国应从全球产业竞争视角，体系性推动元宇宙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理念革新、审查规则完善、立法司法协同和保护规则优化。
关键词：	元宇宙；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非实体产品设计
（来源：《政法论丛》2025年第5期）



[bookmark: _Toc31970][bookmark: _Toc30263][bookmark: _Toc31128][bookmark: _Toc3249][bookmark: _Toc24700][bookmark: _Toc105607355]中文管理类核心期刊知识产权文章摘编
选刊范围：《中国社会科学》及国家自科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AB类重点期刊
[bookmark: _Toc14518][bookmark: _Toc6894][bookmark: _Toc105607356][bookmark: _Toc536][bookmark: _Toc2816][bookmark: _Toc27026][bookmark: _Toc14709][bookmark: _Toc54554587][bookmark: _Toc69834946][bookmark: _Toc57418534]1.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作者：牛志伟1,2 刘莉1 许晨曦3,4
机构：1.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2.浙江工商大学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研究院
3.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摘要：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核心机制，并通过驱动绿色创新提升企业ESG表现服务高质量发展。因而，我国有必要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区企业ESG表现，为未来的政策制度提供参考。本研究以知识产权示范区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知识产权示范试点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提升企业ESG表现；同时，(2)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使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及其流动得以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试点下，非国有企业、系族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梯队高、市场化指数高区域的企业，政策响应更灵敏，ESG表现评级提升尤为明显。本研究不仅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示范区试点的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影响，更进一步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流动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扎实推进试点政策，充分实现企业价值，乃至振兴中国未来产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知识产权示范区；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流动；企业ESG表现
（来源：《科研管理》2025年第11期）
[bookmark: _Toc6677][bookmark: _Toc7535][bookmark: _Toc22986][bookmark: _Toc105607361][bookmark: _Toc9048][bookmark: _Toc9199][bookmark: _Hlk102295492]2. 如何破解企业专利交易困境?——来自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郝兆兴 叶阳
机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摘要：通过企业间交易实现专利合理配置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政策是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的重要举措。以省级政府颁布的“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方案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标准化建设对企业专利交易的影响，从而揭示标准化建设在微观层面的专利配置作用。研究发现，标准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间专利交易，其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创新注意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标准化建设不仅能促进企业间专利交易，还能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和财务绩效，但对企业市场势力没有显著影响。本文量化评估了标准化建设的专利配置效应，对于增强标准化治理效能、激发企业专利配置意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标准化建设；专利交易；专利配置
（来源：《科学学研究》2025年第10期）
[bookmark: _Toc27692][bookmark: _Toc15994][bookmark: _Toc6769][bookmark: _Toc14297][bookmark: _Toc16510]3. 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内容国际价格：来自数字游戏的证据
作者：濮方清1 肖赵华2 王争3,4
机构：1.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3.广州商学院经济学院
4.英国邓迪大学商学院
摘要：为什么高度同质化的数字内容商品在不同地区的定价存在显著区别？传统的国际价格理论未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借助2012-2022年全球最大数字游戏平台的价格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探究数字内容商品国际价格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内容商品价格也相对较高。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降低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提升商品本地化水平，提高该地区的数字内容商品价格。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游戏出海的影响，发现出口目的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提高1%导致的价格提升，可使中国游戏出海总收入增长近300万美元。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经济时代下商品国际价格理论的边界，也为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以及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实践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数字内容商品；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价格；中国游戏出海
（来源：《世界经济》2025年第9期）
[bookmark: _Toc31940][bookmark: _Toc21167][bookmark: _Toc13877][bookmark: _Toc1676][bookmark: _Toc2121]4. 企业双链融合的评价研究——基于专利合作数据的分析
作者：陈劲 陈雨梅
机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是提升产业韧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尽管双链融合的评价研究已有进展，主要通过构建创新链与产业链两个子系统的宏观指标体系来评估产业或区域层面的融合水平，但此类方法难以揭示企业在融合过程中的差异化角色与微观机制。本文突破既有研究范式，聚焦企业这一关键微观主体，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围绕企业与创新链主体及产业链主体的合作关系，从融合广度与融合深度两个维度构建企业层面的双链融合指标体系。其中，融合广度衡量企业与双链主体合作关系的覆盖范围，融合深度则反映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基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本文对2000—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的双链融合水平进行量化评估，依据融合广度与融合深度两个维度，将企业划分为引领型、探索型、专精型与起步型四类，据此分析企业类型分布格局与演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双链融合呈现“能力蓄积—多态共生—结构集聚”的演化路径，体现了双链融合机制由初始缺位到逐步构建、由多元分化向结构集聚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层面的双链融合评价体系，结合企业类型的动态演化分析，从微观视角深化了对双链融合过程中企业异质性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的认识。
关键词：	双链融合；创新链；产业链；双链融合评价；企业双链融合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5年第9期）
[bookmark: _Toc9517][bookmark: _Toc5539][bookmark: _Toc1731][bookmark: _Toc28402][bookmark: _Toc1075]5. 专利诉讼事件对被告周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理论框架构建
作者：操友根1 任声策2 赵宇恒3 廖承军2
机构：1.安徽大学商学院
2.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3.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专利诉讼是专利制度保护创新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互动日益增强，专利诉讼事件对创新的影响易向涉诉方周边企业溢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专利诉讼对涉诉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较少关注其通过社会互动产生的周边溢出效应。基于事件系统理论和社会互动视角，探讨专利诉讼对被告周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首先，根据事件强度、空间、时间属性将专利诉讼事件划分为普通专利诉讼与关键专利诉讼；其次，从横向、纵向和网络3个溢出方向，将其周边效应相应划分为竞争者、供应商和网络相关者3种类型；最后，整合社会网络、动态竞争等同群效应理论，构建涵盖效应识别、传导机制及情境条件的理论模型，系统剖析企业国际化、媒体关注、供应链关系及网络嵌入等内外部关键变量的边界作用。研究将专利诉讼效应从直接效应拓展至周边效应，有助于丰富事件同群效应研究对象，并为企业识别专利诉讼风险、制定创新与竞争战略提供参考启示。
关键词：	专利诉讼事件；周边企业；技术创新；创新影响效应；事件同群效应
（来源：《科技进步与对策》202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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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范围：WOS数据库SSCI外文法学期刊
[bookmark: _Toc24758][bookmark: _Toc6][bookmark: _Toc1989][bookmark: _Toc9609][bookmark: _Toc31693]1. The “Blurred Line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作者：Galasso, A (Galasso, Alberto)1
机构：1. Univ Toronto, Toronto, ON, Canada
摘要：This paper studies the creative process in a model in which the level and direction of artistic effort are affected by judicial copyright enforcement. The analysis compares the performance of common sanctioning rules employed by US courts in infringement cases and provides an economic microfound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creation defense in copyright law. Using a mechanism-design approach,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benefits of complementing copyright litigation with a system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A calibration of the model that fits a leading music infringement case suggests that the damages awarded by courts may stifle creativity, as they substantially exceed those required to deter excessive entry and copying.
关键词：无
[bookmark: _Toc4529][bookmark: _Toc7664]（来源：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ume 68. Issue 4. Page 805-843. Nov 2025）
[bookmark: _Toc14514][bookmark: _Toc5110]2. Disclosure Puzzles in Patent Law
作者：Masur, JS (Masur, Jonathan S.)1 Ouellette, LL (Ouellette, Lisa Larrimore)2
机构：1. Univ Chicago, Law Sch, John P Wilson Prof Law, Chicago, IL 60637 USA
2. Stanford Law Sch, Deane F Johnson Prof of Law, Stanford, CA USA
摘要：Since its inception, patent law has required that inventors publicly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inventions in exchange for receiving patent rights. This foundational requirement is policed through multiple doctrines: patents fail "enablement" if "undue experimentation" is needed to practice the invention, and they lack adequate "written description" when they fail to establish the inventor's "possession" of the invention. Despite disclosure doctrines' centrality, fundamental puzzles about their application remain unresolved. What ar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nablement and written description? Do equivalents claimed via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have to be enabled or described? Are the rules different for after-arising technologies? Federal Circuit caselaw provides few clear answers. In Amgen v. Sanofi, the Supreme Court recently took up one such puzzle: Must a patent enable the full scope of the claim or merely some number of working examples? But the Court failed to address long-standing puzzles surrounding this issue. For example, most patents cover devices that add new elements to the invention and thus have effectively infinite scope, so how could the "full scope" ever be disclosed? More fundamentally, these puzzles reveal a deep conceptual tension. Disclosure doctrines exist to restrict patentees from claiming property rights over inventions that they did not really invent or bring to the public. Yet at the same time, if patentees were confined strictly to the precise invention they created, patents would be nearly worthless. The disclosure rules must chart a course between these two competing objectives. In this Article, we tackle these questions and more. We attempt to bring conceptual order to the disclosure doctrines, reconciling them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broader animating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These puzzles must be solved if patent law is to fulfill its promises; if they are not, the resulting doctrinal gaps will expose the patent system to strategic behavior by nefarious noninventors-including those aided by new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who learn how to acquire the patent quo without paying their quid. Our Article aims to plug these gaps.
关键词：无
（来源：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ume 92. Issue 6. Page 1609-1665. Oct 2025）
[bookmark: _Toc11091][bookmark: _Toc21711][bookmark: _Toc28162]3. Before the First Shots Are Fired: A Guide to Granting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SEP Litigation
作者：Liu, Y (Liu, Yu)
机构：Tsinghua Univ, Law Sch, Beijing 100084, Peoples R China
摘要：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in SEP litigation have intensified as both SEP holders and implementers increasingly resort to antisuit injunctions (ASIs) and retaliatory anti-antisuit injunctions (AASI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a stricter interpretation of two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granting ASIs-the "dispositive" and "vexatious or oppressive" requirements-offers the most viable short-term strategy for de-escalating this global procedural arms race. First, courts should resist the assumption that resolution of a breach of FRAND obligation claim necessarily disposes of foreign SEP infringement actions brought by the SEP holder. Second, the assessment of whether a foreign parallel proceeding is vexatious or oppressive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doctrin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关键词：Antisuit injunctions; FRAND; SEP; Litigation; Forum non conveniens 
（来源：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Volume 59. Nov 2025）
[bookmark: _Toc9461][bookmark: _Toc14991]4. Importance of the Doctrine of Digital Exhaustion in Copyright Law
作者：Kariyawasam, K (Kariyawasam, Kanchana)1 Subburaj, RR (Subburaj, Royal Raj)2
机构：1. Griffith Univ, Griffith Business Sch, Nathan Campus, Nathan, Qld 4111, Australia
2. Univ Queensland, TC Beirne Sch Law, Level 4,Forgan Smith Bldg 1, Brisbane, Qld 4067, Australia
摘要：The doctrine of digital exhaustion (also known as the first-sale doctrine)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ssue in copyright law, due to the increased use of digital goods and the embedding of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TPMs) in digital devices, such as the encryption of software, passwords, and access codes. These measures often restrict users' rights and limit their ability to exercise ownership of digital asse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ortance of extending the first-sale doctrine to digital goods and devices, allowing users to freely use, modify, or repair digital products without requiring additional authorization from manufacturers. It addresses the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responses to the first-sale doctrine in Austral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effective legal frameworks to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pyright law by fostering creativity while respecting users' rights.
关键词：无
[bookmark: _Toc12984]（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ume 33. 2025）
[bookmark: _Toc3371][bookmark: _Toc6445]5.Why Piracy Is Always Good; Why Piracy Is Always Bad: Reimagining Piracy Law and Governance in Nollywood
作者：Itanyi, N (Itanyi, Nkem)1,2
机构：1. Univ Nigeria, Fac Law, Nsukka, Nigeria
2. Univ East Anglia, Sch Law, Norwich, England
摘要：The recent groundbreaking success of the Nollywood blockbuster 'A Tribe Called Judah' ignited discussions within the Nigerian Film Industry. Shattering box office records, the film has achieved the remarkable milestone of becoming the first Nigerian movie to gross one billion naira ($1.1m; 900 pound 000) in domestic theatres, accomplishing this feat in a mere three weeks. However, alongside this triumph comes the challenge of rampant reproduction and online sharing of the movie across various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WhatsApp and Instagram. This digital dissemination poses a threat to the anticipated profits that could have been realized through traditional theatrical release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pressing issue of online pira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ently enacted Nigerian Copyright 2022, which introduces explicit sanctions absent in previous copyright laws. I navigate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Nollywood, highlighting its various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arguing tha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piracy is good and, at other times, bad. I critically examined the provisions of online piracy in the current Copyright Act. I explored their applicability and success in our unique Nigerian landscape, considering our specific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nuances. I discussed how the provisions on unauthorized distribution in the new Act can be applied to curb the piracy phenomenon. Additionally, I compared provisions of the 2022 Act on online distribution with the EU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as set out in Article 3(1) of the Copyright Directive in curbing unauthorized distribution of copyrighted cinematographic/audiovisual works onlin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ivotal role of YouTube as a primary location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unauthorized content. It explores platform li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s crucial components of the strategy to curb the phenomenon of digital piracy. Leveraging these strategic insights, this paper aims to foster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viability for filmmakers, creators and film producers in Nigeria by offering solutions to ensure that they maximize returns on investment and safeguard their profits from the perils of piracy.
关键词：Nollywood; Copyright; Piracy; Infringement; YouTube
（来源：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5. Issue 3. 
Page 303-325. Sep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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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102][bookmark: _Toc18576][bookmark: _Toc105607377]1. Integrating Expertise and Authority: The Role of CEO’s IT Imprinting and Power in Shaping Corporate AI Patenting
作者：Liu, Y (Liu, Yang)1,2 Zhang, FK (Zhang, Fukang)3 Wei, JC (Wei, Jiuchang)4,5 Peng, ZY (Peng, Zuying)1 Cheng, P (Cheng, Peng)6
机构：1. Nanjing Univ Sci & Technol, Sch Econ & Management, 200 Xiaolingwei Rd, Nanjing 210094, Jiangsu, Peoples R China
2. Nanjing Univ Sci & Technol, Inst Digital Econ, 200 Xiaolingwei Rd, Nanjing 210094, Jiangsu, Peoples R China
3. Sun Yat Sen Univ, Business Sch, 66 Gongchang Rd, Shenzhen 518107, Guangdong, Peoples R China
4. Univ Sci & Technol China, Sch Publ Affairs, 96 Jinzhai Rd, Hefei 230026, Anhui, Peoples R China
5. Univ Sci & Technol China, State Key Lab Fire Sci, Hefei, Peoples R China
6. Nanjing Univ Finance & Econ, Dept Mkt & Logist Management, 3 Wenyuan Rd, Nanjing 210023, Jiangsu, Peoples R China
摘要：Based on the imprinting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EO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mprinting on corpor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atenting. By using a dataset comprising 2610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firms led by CEOs with IT-related degrees are more inclined to foster enhanced AI patenting output. Furthermo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EO's IT imprint and AI patenting is stronger when the CEO is younger or holds more power. Additionally, we explored the dual moderating effects of CEO age and power on this relationship.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younger, more powerful CEOs with IT imprints are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AI patent output. Further analysis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CEOs with IT imprinting to exploitative AI patenting.
关键词：AI patenting; CEOs' IT imprints; CEO power; Imprinting theory
（来源：TECHNOVATION. Volume 147. Sep 2025）
[bookmark: _Toc5813][bookmark: _Toc5797]2. Facilitating Corporate Patent Transactions: The Effect of Director Network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作者：Lin, LL (Lin, Lulu)1 Chai, HQ (Chai, Huaqi)1 Geng, XD (Geng, Xiaodong)1 Jiang, WB (Jiang, Wenbo)2
机构：1. Northwestern Polytech Univ, Sch Management, Xian, Peoples R China
2. Dalian Univ Technol, Sch Econ & Management, Dalian, Peoples R China
摘要：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wo types of director network structures on corporate patent transactions and their boundary conditions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7 to 2023. First, we find that the centrality of the director network significantly promotes patent purchases, while structural holes exhibit a U-shaped effect on patent purchases. Second, both network centrality and structural holes positively influence patent sales. Third, we further explore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s by which director networks affect firms' patent transactions.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patent purchase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ity of the director network and patent purchases while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holes and patent purchases. In terms of patent sale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network centrality on patent sales, yet it cannot moder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ructural holes on patent sale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expanding corporate patent trading partners through director networks. The findings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firms to optimize patent transaction strategies.
关键词：Director networks; Patent purchases; Patent sale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O30; O32; O33; O34
[bookmark: _Toc3029][bookmark: _Toc5385][bookmark: _Toc105607373]（来源：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ug 2025）
[bookmark: _Toc28122][bookmark: _Toc6266]3. Multi-Layer Patent Citation Networks: Mapping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nd Assessing Lock-In Risks through Main Path Analysis
作者：He, XR (He, Xiaorong)1 Zhao, HY (Zhao, Hongyu)2
机构：1. Nanjing Audit Univ, Sch Comp Sci, Nanjing 211815, Jiangsu, Peoples R China
2. Nanjing Audit Univ, Business Sch, Nanjing 211815, Jiangsu, Peoples R China
摘要：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ed innovation, patent citation networks are essential for tracing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evolu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layer citation network based on patent families and proposes a novel main path analysis (MPA) approach to explore semiconductor development. A cross-layer weighting method is introduced to account for citations across patent offices, with weights adjusted by citation frequency to better reflect global knowledge flow. Using data from China, the US, Europe, and Japan, the study uncovers hierarchical dependencies in innovation diffusion. Main-path nodes concentrate in IPC group H01L21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with Japan and the US leading in citations and patent counts. Same-layer citations dominate (mostly above 70%), showing strong domestic path dependence and weak global diffusion. Stable technological breadth, slower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dominance of CNIPA, USPTO, EPO, and JPO highlight risks of lock-in, underscoring the need for cross-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rocess diversification.
关键词：Multi-layer patent citation networks; Main path analysis;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Knowledge flow
（来源：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Sep 2025）
[bookmark: _Toc9357][bookmark: _Toc105607374][bookmark: _Toc10885][bookmark: _Toc25134][bookmark: _Toc32623]4. Exter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Knowledge Relatedness and Firm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Internal Invent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作者：Zhao, Y (Zhao, Yan)1 Li, QY (Li, Qiuying)1 Lyu, J (Lyu, Jianlin)2 Du, H (Du, Hong)1 Brem, A (Brem, Alexander) 3,4
机构：1. Shanghai Univ, Sch Management, Shanghai 200444, Peoples R China
2. Shanghai Univ Engn Sci, Sch Management, Shanghai 201620, Peoples R China
3. Univ Stuttgart, Inst Entrepreneurship & Innovat Sci, Stuttgart, Germany
4. Univ Southern Denmark, Dept Technol & Innovat, Sonderborg, Denmark
摘要：In the context of open innova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 to leverage relevant knowledge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Current research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potential non-linear effects of knowledge relatedness (similarity and complementarity) in exter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on firm innovation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the risk of innovation suppression caused by excessive relatedness. Moreover,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s still lacking regarding how internal inventor collaboration networks moderate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a sample of 189 publicly listed firms and emplo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long with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ing, this study addresses two key questions: (1) Does knowledge relatedness in exter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nonlinearly affect firm innovation capability? (2) How doe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fluence this relationship? The findings reveal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knowledge similarity (the alignment of a firm's internal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y (differences between shared resources) and firm innovation capability. Moderate levels of knowledge similarity and complementarity are most conducive to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Furthermore, transitivity within internal inventor 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engthens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relatedness on innovation, whereas network stability weakens it. These results extend the application of 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 in network innovation contexts and offer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irms to optimize partner selection and improve intern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关键词：Collaboration network; Invent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Knowledge relatedness; Absorptive capacity; Innovation capability
（来源：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ume 78.
[bookmark: _Toc24771][bookmark: _Toc31039][bookmark: _Toc105607375]Oct-Dec 2025）
[bookmark: _Toc8771][bookmark: _Toc13096]5. Form and Function: Design Patents and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Re-Emergence
作者：Wuorinen, S (Wuorinen, Stefan)1 Chen, T (Chen, Tian)2 Miceli, K (Miceli, Kevin)3
机构：1. Xavier Univ, Williams Coll Business, Cincinnati, OH 45207 USA
2. Univ Hawaii Manoa, Shidler Coll Business, Honolulu, HI 96822 USA
3. Gartner Inc, E Lansing, MI 48824 USA
摘要：In this article, we build on the technological re-emergence literature wit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technology lifecycle and the linear progression suggested by theories within the literature, while emphasiz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form and function. Dominant design typically describes the stabilization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as the primary driver of technological selection, however, we propose that design-based inventions challenge this model by exhibiting cyclical patterns of re-emergence. Leveraging theories of technological emergence and re-emergence, we argue that design preferences can drive the re-use of older technologies long after a new dominant functional design has been established. Our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design and utility patents between 1998 and 2010 demonstrates that design-based inventions exhibit higher variance in backward reuse, suggesting that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may be more multidimensional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cycle and re-emergence of technologies by demonstrating the effect of design on technological reuse, offering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关键词：Pat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raining; Data m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rtfolios; Vehicle dynamics; Trademarks; Standards; Design patents; Dominant design; Evolution; Re-emergenc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m and function
（来源：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ume 72. Page 3419-343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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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青少年阅读保障制度的反思与优化——基于11省地方立法的比较研究
作者介绍：
张炎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发表期刊：《图书馆》
中文摘要：青少年阅读能力的制度化保障，正在成为我国全民阅读立法体系构建中的核心议题。作为地方层面率先探索的制度实践，11省全民阅读立法在条款体例、权责配置与服务供给方面形成了多元路径，初步勾勒出青少年阅读治理的制度轮廓。但从整体运行效果看，仍存在媒介素养教育缺位、阅读时间保障不足与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结构性难题。为此，应从权责体系、时间机制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推动整体性优化，构建更具协同性与可持续性的阅读保障制度。唯有将制度安排系统融入教育体系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方能真正推动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	青少年阅读；制度保障；地方立法；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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